
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馆市监处〔2022〕301号
当事人：吴**
身份证号码:34*********7

联系电话：15*****7

住址：山东省********号
2022年6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当事人在未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擅自从事经营蔬菜活动，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经主管领导批准后立案调查，期间，我局进行了检查和询问调查，调取了书证，制作了询问笔录。
经查，当事人自2022年12月份以来，在未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在馆陶县文卫街西段租赁一间门市从事经营蔬菜活动，据当事人陈述，当事人于2022年12月份开始营业，截止到2022年6月15日我局立案调查时，销售额共计10347.3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2年6月15日在当事人蔬菜门市现场检查的现场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无《营业执照》从事经营蔬菜活动的事实。 

2.对当事人询问笔录1份，当事人出具的陈述书一份，证明当事人无营业执照经营蔬菜的时间、地点、销售额等相关情况。

3.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身份情况。
以上证据依法调取,并经查证属实。
2022年6月27日，我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了馆市监罚告（2022）21029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和享有的权利，当事人自签收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也未作其他任何表示，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取得 《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蔬菜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市场主体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登记。未登记，不得以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无需办理登记的除外。”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关闭停业，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
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决定对当事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0347.30元。                       
当事人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本决定，将罚款缴至张家口银行馆陶支行（账户：馆陶县非税收入管理局，账号：534117558600015）。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馆陶县人民政府或者邯郸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馆陶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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